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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
區8樓
承辦人：陳品聿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52
電子信箱：ty468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職字第11530495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暑輔營實施計畫、行事曆及海報各1份 (42238325_1153049599_1_ATTACH1.

pdf、42238325_1153049599_1_ATTACH2.pdf、42238325_1153049599_1_ATTACH3.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5年度暑假國中、小生職業輔導研習營實施計

畫及工作行事曆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5年3月19日北市安

工實字第1153002905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委請大安高工擔任召集學校，並請本市各公私立普通

型及技術型高中、職探中心及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承辦。

三、相關報名事宜如下（詳如附件）：

(一)報名資格：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7至9年級學生及國民小

學5、6年級學生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

１、本營隊活動一律採本市「酷課 APP」或「酷課雲」

（網址：https://cooc.tp.edu.tw/）報名，公立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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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隊可以透過「酷課 APP」繳費（繳費方式限用信用

卡、ATM 及線上支付方式）；私立學校營隊繳納活動

費請參考各校營隊實施計畫暨研習須知。

２、活動可家長代報或學生自行報名（家長代報須完成親

子綁定，才可幫綁定之子女進 行報名），請預先備妥

「單一身分驗證服務」（網址：https://ldap.tp.

edu.tw）帳號以 利報名；倘欲查詢「單一身分驗證」

帳號，請洽原各校資訊組長。

３、114學年度就讀本市之國中小學生。每人可報名之營隊

數量原則上無限制，但若所 選營隊之報名人數大於錄

取人數需抽籤時，至多始能參加2場需抽籤之營隊；毋

需抽籤之營隊則不在此限。

(三)報名日期及錄取公告日期：

１、第1次線上報名：115年4月2日（星期四）起至115年4

月9日（星期四）止，115年4月10日（星期五）由系統

推播發送個人錄取情形。

２、第2次線上報名：115年4月11日（星期六）起至115年4

月15日（星期三）止，115年4月20日（星期一）由系

統推播發送個人錄取情形。

３、第3次線上報名：115年5月16日（星期六）起至115年5

月20日（星期三）止，115年5月21日（星期四）由系

統推播發送個人錄取情形。

(四)報名費用：每人每日新臺幣150元，於校務行政系統依 

證明由校方註記為「低收入戶」、「中低收入戶」、

「突遭變故」者得免繳納，研習期間供應午餐，報名經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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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取後不論參加與否，不得以任何事由要求退還活動費

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
學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
（含完全中學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職
業學校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台北海
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
滬江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
校、臺北市私立志仁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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